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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得税法对企业收益分配形式选择的影响

按照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

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合约。与传统企业相比，现代企业的

产权结构是多元化的，由两种主要的产权形式构成，即物质资

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在传统的企业理论中，公司被理解为

是由物质资本所有者组织起来的联合体。为公司提供资本的

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企业拥有绝对的所有权，管理者和生产者

只是股东资本的雇佣者。在现代知识经济模式下，人力资本已

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为了调动人力资

本的积极性，物质资本的所有者通常采用了股权激励机制，即

允许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公司一定的股份。因此，现代企业的

治理结构逐渐转变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契约模式。

在这种契约模式下，企业经营者以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

本所有者双重身份参与企业收益的分配。

无论是董事长、总经理，还是其他高管人员，甚至企业的

普通员工，如果同时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则

其会以所有者和经营者（生产者）的双重身份从企业以利润和

薪酬两种形式获取收益，就需要承担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税两种税收负担。

在企业收益的初次分配过程中，企业的所有者或者经营

者，依据其取得收入的形式不同，分别承担不同的税收负担。

不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单纯的企业高管人员或者员工，从企业

获取的收益只有薪酬，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单纯的企业所

有者获取的收益只有红利，只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既拥有

企业所有权又参与企业管理（或者生产经营活动）的高管人员

（或者员工），由于其以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双

重身份参与企业收益分配，以利润和薪酬两种形式从企业取

得收益，因此需分别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由于薪酬和利润两种收益形式要承担不同的税收负担，

为了实现税负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就需要在利润和薪酬这

两种收益形式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和替代。特别是拥有企业

所有权的企业经营者，一般对自己的薪酬和利润分配具有一

定的决策权，对从企业获取收益的薪酬和利润两种形式及其

数量作出选择时，应充分考虑税收因素的影响，在薪酬和利润

分配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纳税筹划。

二、利润与薪酬替代纳税筹划的基本模型

按照一般的激励理论，对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与企

业的业绩（利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增加高管人员的薪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期或者未来企业的业绩。但是，在企

业总收入已经确定的条件下，从企业静态的收入分配角度来

看，由于支付给高管人员的薪酬计入成本费用后会减少企业

利润，因此薪酬与利润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1援 经营者薪酬的税收负担。经营者的薪酬一般按照月度
发放。假定经营者全年薪酬按月等额取得，每月获取的薪酬为

W，每月薪酬相对应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R1。则经营者每月

薪酬所得应纳税额为W伊R1，全年薪酬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

T1为：

T1越 12伊W伊R1 （1）
2援所有者利润的税收负担。为了简化问题的研究和计算，

本文首先假定企业的所有权由企业的经营者一人所有，即企

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并且当期企业所获得的利润

不再进一步向投资者分配股息红利，而是继续留在企业用于

扩大再生产。

假定企业在当期一个纳税年度内的利润总额为 P，企业
利润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R2，则当期企业利润所负担

的所得税税额 T2为：

T2越 P伊R2 （2）
由于企业利润的核算为扣除员工和管理者薪酬后的数

值，即企业的利润中已经扣除了薪酬。因此，在企业其他成本

费用项目以及税前扣除项目不变的前提下，薪酬与利润之间

具有相互替代关系。在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高度一致的情

况下，企业经营者薪酬的发放会等额减少企业的利润，由此会

减少企业的所得税税额。相反，如果减少企业经营者薪酬的发

放，相应地会增加企业等额的利润。在确定的企业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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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企业所有者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管理时，其从企业取得的薪酬和利润两种收益分别要负担个人

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本文建立了利润与薪酬替代的纳税筹划基本模型，分析在我国现行所得税税制下各种类型企业的纳

税筹划临界区域，提出了实现企业薪酬与利润税收负担最小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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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水平下，由于企业的利润与所有者

薪酬之间存在着等额的转化和替代关系，

所以二者之和为一个常数，设定为 C：
P=C-12伊W （3）
假定企业经营者发放的月度薪酬增加

（减少）变动额为吟W，则全年相应地会减
少（增加）企业的利润吟P的数量为 12伊
吟W，由薪酬导致的企业所得税的变动数
额吟T2为：

吟T2 =12伊吟W伊 R2 （4）
3援 利润与薪酬替代纳税筹划的基本

模型。薪酬与利润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会

导致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此长彼

消。纳税筹划的目的是实现薪酬与利润总

的税收负担最小。企业所有者或者经营者

为了实现税后薪酬收益与税后利润之和最

大化，就必须使薪酬所负担的个人所得税

与利润所负担的企业所得税之和最小化，

即总的税收负担 T最小。由于：
T=T1+T2=12伊W伊R1+P伊R2=12伊

W伊R1+（C-12伊W）伊R2 （5）
为使企业税负最小，对 T进行求导。当 T忆=0时，可认为

T有极值，此时：
R1=R2 （6）
由公式（6）可知，当薪酬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等于企业

所得税税率（R1=R2）时，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 T最小；当薪
酬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小于企业所得税税率（R1约R2）时，

薪酬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小于等额利润负担的企业所得税，可

以增加薪酬减少利润以减少总体税负；当薪酬适用的个人所

得税税率大于企业所得税税率（R1跃R2）时，薪酬负担的个人

所得税高于等额利润负担的企业所得税，可以减少薪酬增加

利润以减少总体税负。

总之，经营者薪酬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越接近企业所

得税税率，总体税负就越低。当薪酬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等

于企业所得税税率时，总体税负最低。

三、现行税制下利润与薪酬替代纳税筹划基本模型的

应用

按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工资、薪金所得

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2 000元后的余额，为个人应纳税所
得额。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为 5% 耀 45%的 9级超额累
进税率（见右上表）。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的比例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
按 15豫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上文建立的基本模型与研究结论，在企业的所有者

与经营者合而为一的前提下，当企业经营者所发放的薪酬适

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等于企业所得税税率（R1=R2）时，企业

的总体税负最低。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一般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其薪酬与利润替代的纳税筹划临界区域不同。对于

所得税税率为 25%的一般企业，相对应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
税税率为 25%的年薪酬额区间为 264 000 耀 504 000元；对于
所得税税率为 15%的高新技术企业，相对应的工资、薪金个人
所得税税率为 15%的年薪酬额区间为 48 000耀 84 000元。

可见，作为企业经营者，如果其年度薪酬的发放高于或

者低于上述纳税筹划临界区域，就会适用更高的个人所得税

税率或者更高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从而导致总体税收负担的

增加。

四、结论

由于在经营水平和规模确定的条件下，管理者的薪酬与

企业的利润存在着互相转化和替代的关系，作为所有者总是

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管理者又总是追求薪酬最大化。当管理

者全部或者部分拥有企业所有权时，就需要在薪酬和利润之

间作出替代选择。为了实现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总的税

负最低，或者实现薪酬收益和利润收益之和最大化，就需要考

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及其税率等影响因

素，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

【注】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渊项目编号院7090-
2068冤尧过程控制与效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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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企业的纳税筹划临界区域

不超过500元的
部分

超过500耀 2 000
元的部分

超过2 000 耀
5 000元的部分
超过5 000 耀
20 000元的部分
超过20 000耀
40 000元的部分
超过40 000耀
60 000元的部分
超过60 000耀
80 000元的部分
超过80 000耀
100 000元的部分
超过100 000元的
部分

不超过2 500元的
部分

超过2 500 耀
4 000元的部分
超过4 000耀
7 000元的部分
超过7 000耀
22 000元的部分
超过22 000耀
42 000元的部分
超过42 000耀
62 000元的部分
超过62 000耀
82 000元的部分
超过82 000耀
102 000元的部分
超过102 000元的
部分

不超过30 000元
的部分

超过3 0000 耀
48 000元的部分
超过48 000 耀
84 000元的部分
超过84 000 耀
264 000元的部分
超过264 000 耀
504 000元的部分
超过504 000 耀
744 000元的部分
超过744 000 耀
984 000元的部分
超过984 000 耀
1 224 000元的部分
超过1 224 000元
的部分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个人所
得税税
率（%）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一般企业
所得税税
率（%）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高新技术
企业所得
税税率（%）

全月应纳税
所得额

薪酬额
（含每月2 000元的费用扣除）
全 月 全 年

级
数

1

2

3

4

5

6

7

8

9


